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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师范学院 

化学与资源环境学院 

化学化工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

化学化工省级实验教学中心安全日巡查和值班值日制度 

    实验室是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，实验室安全是实验室一切工作正常进行的基本保证，

为了贯彻 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的要求，各实验室要以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做好

安全工作，保证有一个安全、整洁的实验环境，保护实验室人员的安全和健康，保护学校资产不受损

失。结合学院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实际情况，特制定中心日常安全巡查和值

班值日制度。 

第一条 实验用房负责人员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，充分认识安全巡查工作的重要性。实验室全体

人员应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原则，自觉遵守学院有关规定，做好“四防”，即：防火、防

爆炸、防盗、防破坏。 

第二条 各实验室使用人员必须加强所属实验室日常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向实验室负责

人报告，并在实验室负责人与学院主管指导下积极落实隐患整改措施。 

第三条 各实验用房负责人上班时要坚持“每日三查”（即入室前、工作时、离开前的自查工作，

并完整保留检查记录），逐一检查实验室各类危险有害因素的控制情况，按时填写《实验室安全“日

巡查”记录表》（见附件）。 

第四条 实验用房负责人对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负全责，发现有关情况应采取有效措施，并及时

报告实验室主任和学院分管领导。主要检查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消防安全管理 

（1）消防设备、设施、器材是否到位、能否正常使用，是否有过期现象； 

（2）安全通道是否堆放杂物，是否畅通无阻； 

（3）实验室及走廊有无堆放易燃、易爆杂物。 

    （二）用电安全管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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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电器使用是否规范连接、使用； 

（2）是否安全使用大功率电器； 

（3）动力和照明电线有无老化、破损及超负荷使用现象； 

（4）使用人员离开后是否及时断电； 

（5）有无私拉乱接电线的现象； 

（6）有无电源插座未固定、插座插头破损现象； 

（7）大功率仪器（包括空调等）是否有专用插座，用电负荷是否满足要求； 

（8）长期不用时是否拔出电源插头； 

（9）无人状态下有无充电器（宝）充电过夜现象； 

（10）电线接头绝缘可靠，有无裸露连接线，地板上的导线应有盖板或护套； 

（11）配电柜（箱）有无物品遮挡，要便于操作。  

    （三）用水安全管理  

    （1）下水道是否畅通，不存在水龙头、水管破损现象； 

（2） 各类链接管有无老化破损现象（特别是冷却冷凝系统的橡胶管接口处）； 

（3）有无自来水龙头开着时人离开的现象。 

    （四）实验仪器设备安全管理  

    （1）实验室通风、排风系统是否完好； 

（2）仪器设备开关、旋钮是否完好无损，无安全隐患； 

（3）仪器设备有无漏电现象； 

（4）仪器设备使用完后，是否及时关闭电源； 

（5）是否有仪器运行、维护、维修、保养记录，异常仪器设备记录。 

    （五）易燃、易爆物品安全管理  

（1）易燃、易爆气体是否混合使用，爆炸物实验操作是否严格按规定执行； 

（2）易燃与助燃气瓶是否分开放置，离明火 10米以外，容器阀门紧闭； 

（3）易燃品存放处有无吸烟现象，是否有禁止吸烟标识； 

（4）高压容器存放是否安全合理； 

（5）是否有气体钢瓶台帐，钢瓶颜色和字体清晰，有状态标识； 

（6）危险气体钢瓶存放点是否通风、远离热源；是否有气体钢瓶放在走廊、大厅等公共场所的

现象，有气体钢瓶的是否正确固定，避免暴晒，钢瓶放置地面平整干燥； 

（7）是否带着减压阀移动钢瓶、不得在地上滚动钢瓶； 

（8）是否时常进行检漏，实验结束后，气体钢瓶总阀已关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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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气体钢瓶存放是否合理、固定正确，无老化破损； 

（10）有无废旧气体钢瓶，以及大量气体钢瓶堆放现象。 

    （六）易制毒、剧毒、危险化学试剂安全管理  

（1）是否有剧毒品单品购买、入库、出库、使用、退库、保管情况登记表，严格执行，双人签

字，剧毒品使用是否规范，是否有两个以上工作人员同时在场，计量取用后立即放回保险柜，并详细

记录（双人签字）； 

（2）各类试剂标签有无脱落、模糊现象，警示标识清晰醒目； 

（3）各类试剂是否分类存放，存储与操作是否隔离，无其他危爆物品； 

（4）化学品、废弃物是否分类区域明确，规范放置； 

（5）有毒有害实验区与学习区是否明确分开； 

（6）是否有序分类存放（柜子门上粘贴清单），放置位置便于查找取用； 

（7）强酸与强碱、氧化剂与还原剂等是否分开存放，固体与液体是否分开存放（如在同一试剂

柜中，液体需放置在下层），化学品是否存在叠放现象； 

（8）腐蚀溶剂是否配有托盘类的二次泄漏防护容器； 

（9）化学试剂标签有无脱落、模糊现象。 

（10）存放点是否通风、隔热、避光、安全，有机溶剂是否远离热源； 

（11）有无存放大桶试剂现象、有无大量存放化学试剂现象（用量较大的试剂存量应控制在一周

计划用量之内），如单个实验装置存在 10L 以上甲类物质储罐，或 20L 以上乙类物质储罐，或 50L 以

上丙类物质储罐，是否加装泄露报警器及通风联动装置； 

（12）废液是否集中回收，废液瓶是否有标识，生物废物灭菌是否有记录。 

    （七）其他化学试剂安全管理  

（1）配置试剂、合成品、样品等标签信息是否明确； 

（2）盛放配置试剂、合成品等的烧杯、烧瓶是否无盖放置； 

（3）有无使用饮料瓶存放试剂、样品的现象。如确需存放，必须撕去原包装纸，贴上专用标签

纸； 

（4）用于浸泡玻璃器皿的酸缸、碱缸等是否有盖子盖上； 

（5）是否使用破损量筒、试管等玻璃器皿。 

（八）清洁卫生管理  

（1）所有仪器设备摆放是否整齐，用后是否放回原位； 

（2）桌面、仪器有无灰尘，地面有无积土、积水、纸屑等垃圾，墙面、门窗及管道、线路、开

关板上有无积灰及蜘蛛网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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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操作台面以及柜内物品摆放是否整齐。 

    （九）其他安全管理  

    （1）实验室门窗是否完好； 

（2）建筑物有无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； 

（3）实验室是否做到及时锁好门、窗，做到人离锁门锁窗； 

（4）实验室内是否放有无关物品； 

（5）实验室内是否存放或烧煮食物、饮食等现象； 

（6）是否有在实验室内睡觉过夜的现象； 

（7）换气扇使用是否正常； 

（8）屋顶风机固定有无松动、有无异常噪声； 

（9）实验室钥匙是否由专人管理，是否有擅自外借他人使用。 

    第五条 对科研实验用房或教学科研共用的实验用房，进出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实验室进出登记制，

经实验安全责任人培训后，最后一名离开实验室人员必须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并填写《实验室安全

“日巡查”记录表》。 

    第六条 每学期开学和结束前，对安全设施及措施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并向实验室主任

进行通报总结。 

    第七条 周末或节假日如有课程或因其他特殊原因需要使用实验室，由当日使用教师或实验员填

写“日巡查”记录表。在值班期间，如遇实验室安全事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，值班人必须及时向实验

室负责人汇报。 

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若与以前文件有冲突之处，则以本制度为准；化学与资

源环境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与资源环境学院 

化学化工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

2021年 6月 1日 


